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

壹、業務及收入循環

十二、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CB-11200
	編　號
	作業項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料

	CB-11200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

（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一、作業程序：
(一)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宣傳資料及廣告物，其形式、內容、製作、傳播及申報等相關事項，暨公開說明會、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權責單位應確認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主管機關所定「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及期貨公會訂定之「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規定，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章後，除新聞稿應於發稿前向期貨公會申報外，並應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後十日內，依規定將廣告宣傳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錄向期貨公會申報。該相關宣傳資料、廣告物及審核紀錄應保存二年。
(二)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宣傳資料及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應依社會一般道德、誠實信用原則及保護金融消費者之精神，遵守下列原則：

1、應致力充實金融消費資訊及確保內容之真實，避免誤導金融消費者，對金融消費者所負擔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及進行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活動時所提示之資料或說明。

2、對金融商品或服務內容之揭露如涉及利率、費用、報酬及風險時，應以衡平及顯著方式表達。

3、應以中文表達並力求淺顯易懂，必要時得附註原文。

4、應以期貨信託事業名義為之。

(三)期貨信託事業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於招募及銷售期間，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否則視為對不特定人公開招募之行為。
(四)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應依「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及期貨公會訂定之「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五)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應將其宣傳資料及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列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管理，並經經理人審核，確認該等資料內容無不當、不實陳述、誤導金融消費者、違反相關法令及期貨公會所定「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之情事，且經該經理人簽章後始可使用。
(六)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製作宣傳資料及廣告、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所製作之宣傳資料，應將宣傳資料及廣告企劃、廣告樣式及主題標示，除新聞稿應於發稿前向期貨公會申報外，並應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後十日內，依規定將廣告宣傳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錄向期貨公會申報。

二、控制重點：

(一)期貨信託事業及委任之銷售機構從事期貨信託基金之宣傳資料及廣告物，暨公開說明會、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所製作之廣告宣傳資料（以下簡稱廣告宣傳資料），應遵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及期貨公會訂定之「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辦理。
(二)期貨公會會員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應將其廣告宣傳資料，列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管理，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章後始可使用。
(三)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從事業務廣告活動，除新聞稿應於發稿前向期貨公會申報外，並應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後十日內，依規定將廣告宣傳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錄向期貨公會申報。
(四)期貨信託事業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於招募及銷售期間，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否則視為對不特定人公開招募之行為。
(五)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銷售機構之權責單位負責人員應確認其為基金廣告時，已於廣告內容中敘明規定之相關警語。

(六)宣傳資料及廣告物之形式及內容，應經經理人審核及簽名或蓋章後始可使用。
(七)宣傳資料、廣告物及審核紀錄應保存二年。

	法令規章：
1.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1條、第32條

2.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2條
3. 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
4. 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
5.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
使用表單：
1. 宣傳資料、廣告物及審核紀錄
2.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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